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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

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灌南县公安局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了进一步加强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，充分适应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和公安工作需要，更好维护县城区乃至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，同意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。

项目编码：2206-320724-89-01-866466。  

二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政府东侧地块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总用地面积12662平方米，主要建设2幢主楼，一栋主楼为5层楼房，建筑面积约5500平方米。一栋附属楼为3层楼房，建筑面积约550平方米。并对北边办公楼及东侧地块绿化和农业食用菌展览馆改造工程，建设警体训练馆，“惠泽平安”主体公园等。同时配套给排水、配电、照明、停车位等基础设施建设。
四、项目估算总投资6200万元。

五、本批复有效期为一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请据此抓紧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，依法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书面意见，落实各项建设条件，待项目手续齐备、条件成熟后，按照规定开展节能评估工作，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局审批。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4日
抄送：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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